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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方法 

一、 找回中輟生：中輟生因對學校功課缺乏興趣，在校表現不

佳，被貼上標籤而孤立，是被學校放棄的一群，當面對外

界毒品誘惑且同儕壓力往往無法自拔而染上毒癮，進而在

學校販毒，故培養中輟生一技之長及興趣，使其對於自己

有信心，有自信心通常不會學壞吸毒。 

二、 吸毒者現身說法：鼓勵曾經吸毒而戒毒成功者前往監獄、

勒戒所、各學校、社區等地現身說法，說明吸毒之壞處，

讓有吸毒好奇心及染毒癮者對毒品產生恐懼，遠離毒品或

萌生戒毒。 

三、 參觀監獄、勒戒所、醫院：與學校配合定期舉辦學生參觀

上揭處所，瞭解吸毒之可怕，讓學生認知拉 K並非流行，

有包尿布、洗腎之風險，體認染毒一生害了了。 

四、 舉辦反毒活動：結合縣市政府、警察局、學校、社區、公

益團體等單位定期舉辦反毒路跑、健行、 

書法、畫圖等比賽，讓青少年適度消耗精力、培養優良興

趣。 

五、 在各大處所宣導反毒廣告、影片：諸如交通要塞、公園、

學校等地。 

六、 演講：請檢察官、檢事官、觀護人等定期至學校、社區演

講反毒及提供反毒宣導品做為獎品。 

七、 關懷吸毒者及其家人：請更保人員、志工、公益團體等對

吸毒者及其家人適時提出援助與輔導，讓他們走出陰暗、

邁向光明。 

八、 拉吸毒者一把：吸毒者再犯機率高，且為犯罪之根源，請

公益團體、企業提供工作機會，使其遠離毒品。 

九、 杜絕毒品來源：沒有毒品提供，就無吸毒可言。 

 

 


